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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/70. 审查部队派遣国政府费用偿还

率

大会，

回瞩其第二十九届会议于1974年 11 月 29 日作出

的决定，其中规定对部队派遣国政府派在联合国紧急

部队和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服务的军队薪津自

1973 年 10 月 25 日起适用的标准偿还率， 89 并回顾其

1977年 12 月 2 日第 32/416 号决定，其中修订了此种

费用偿还率，自 1977 年 10 月 25 日起适用，

又固瞩其第三十届会议于1975年 12 月 15 日作出

的决定，其中核准按个人被服、用具和装备的折旧因

素偿付部队派遣国的原则， 3`并回顾秘书长提交大会

第三十一届会议的有关报告，其中规定自 1973 年 10

月 25 日起适用的此项费用偿还率，坏

井回顺其1978年 4 月 21 日第 S- 8/2 号决议，其

中对派遣部队参加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国家政

府采用对联合国紧急部队和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

队生效的同样标准费用偿还率，

还囡顺其 1980 年 12 月 1 日第 35/44 号决议，其

中再次修订此种偿还率，自 1980 年 12 月 1 日起对联

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适用，自 1980 年 12 月 19 日

起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适用，

注意剽各方关切部队费用逐步增长，对现行标准

费用偿还率实际上造成了不利的影响，

嫡秘书长同派遣部队参加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

部队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国家以及其他关心

此事的国家协商，审查现行的标准费用偿还率，以期

确保部队派遣国政府得到公平的费用偿还率，并就此

事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。

—-
1984 年 12 月 13 日

第 98 次全体会议

“同上，＜第二十九届会议，补编第 31 号＞（A/9631 和

Corr. 2), 英文本第 140 页，项目 84.

“同上，＜第三十届会议，补编第 34 号) (A/ 10034), 英

文本第 148页，项目 107.

•~A/ 31/288. 

39/71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

的筹措

A 

大会，

事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

筹措问题的报告“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

有关报告， 37

考虑到安全理事会1978年 3 月 19 日第4250978)

号和第 4260978) 号、 1978 年 5 月 3 日第 427 (1978) 

号、 1978 年 9 月 18 日第434 0978) 号、 1979年 1 月 19

日第 4440979) 号｀ 1 979 年 6 月 14 日第450 (1979)号、

1979年 12 月 19 日第4590979)号、 1980年 6 月 17 日

第4740980) 号、 1980 年 12 月 17 日第 483 (1 980)号、

1981年 6 月 19 日第 4880981) 号、 1981 年 12 月 18 日

第 4980981) 号、 1982 年 2 月 25 日第 501 (1982) 号、

1982 年 6 月 18 日第 511 (1 982) 号、 1982年 8 月 17 日

第 519(1982) 号、 1982 年 10 月 18 日第5230982) 号、

1983年 1 月 18 日第 529 (1 983) 号、 1983年 7 月 18 日第

536 (1983) 号、 1983 年 10 月 18 日第 538 (1983) 号、

1984年 4 月 19 日第549 (1 984)号和 1984 年 10 月 12 日

第555 (1984)号决议，

囡．其1978年 4 月 21 日第 S - 8/2 号、 1978年11

月 3 日第33/ 14 号、 1979 年 12 月 17 日第 34/98 号、

1980年 12 月 1 日第35/44号、 1980年12月 10 日第35/

115A号、 1981 年 12 月 16 日第36/138A 号、 1982 年

3月 19 日第36/I38C号、 1982年 12 月 17 日第 37 /127A 

号和 1983 年 12 月 5 日第 38/38A 号决议，

重申其过去决定，为了应付此种行动所引起的支

出，需要采取与应付联合国经常预算支出不同的程

序，

嘈虑测对千维持和平行动所涉的巨大支出，经济

上比较发达的国家可以提供较多的捐助，而经济上比

较不发达的国家提供捐助的能力则较为有限，

考虑剩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对于按照（联合

••A/39/650。

37 A./ 39/ 685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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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宪章＞决定的维持和平行动的经费筹供，负有特别

责任。

决宣拨出毛额＄70,446,000（净额＄69,486,000)

给大会第 S-8/2 号决议第一节第 1 段所指的特别帐

户，这笔款项是事先征得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

同意后核准并按大会第 38/38A 号决议第六节的规定

分摊，充作 1984 年 4 月 19 日 至 10 月 18 日期间联合

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行动费用1

决宣拨出毛额＄ 23,482,000（净额＄23,148,667)

给特别帐户，这笔款项是事先征得行政和预算问题咨

询委员会同意后核准并按大会第 38/38A 号决议第 六

节的规定分摊，充作1984年 10 月 19 日 至 12 月 18 日

期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行动费用 ；

1. 决定拨出＄ 46,964,000给特别帐户，充作1984

年12月 19日至 1985 年 4 月 18 日期间联合国驻黎巴嫩

临时部队的行动费用1

'2. 又决宣在不损害各会员国在大会审议维持和

平行动经费筹措的安排时可能采取的原则立场的情况

下，作为一项特别安排，由各会员国根据大会第33/14

号决议所订办法以及第34 j9B 号决议第五节第 1 款、

第35/115A号决议第六节第 1 款、第 36/ 138A 号决议

第六节第 1 款和第 37/127A 号决议第九节第 1 款的

规定，按照 1983、 1984 和 1985 年分摊比额表所定的

比例分摊＄ 46,964,0001

3. 决定按上文第 2 段规定的各会员国的分摊数

额应扣除1984年 12 月 19 日至 1985 年 4 月 18 日期间

核定的工作人员薪金税以外收入估计数＄ 13,333中拨

入各会员国名下的数额，

4. 决宣按照其 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3(X)号

决议的规定，上文第 2 段规定的各会员国的分摊数额

应扣除1984年 12 月 19 日至 1985 年 4 月 18 日期间核

定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＄ 653,334 中拨入衡

平征税基金内各会员国名下的数额，

四

授权秘书长，如安全理事会决定将联合国驻黎巴

嫩临时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到安理会第 555 (1984) 号

决议所核定的六个月期间以后，即承付该部队1985年

4 月 19 日至 12 月 18 日期问的费用，每月至多毛额

$11,741,000（净额＄ 11,574, 333），但是， 1985 年 4

月 19 日 以后核准的每一任务期限所需承付的实际款

额，则必须事先征得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同

意这笔款项由各会员国按照本决议所定办法分摊I

五

1. 重新漕各会员国向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

自愿捐助现金和秘书长可以接受的各种服务和物品 ，

2. 演各会员国向根据大会1979年 12 月 17 日第

34/9D 号决议规定设立的暂记帐户自愿捐助现金1

六

淆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，确保以最有效率和

最节省的方式管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，

七

1. 决定将文莱国列入大会第S-8/2 号决议第一

节 2 款 (c)项所提到的一类会员国中，该国对联合国

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摊款敷额应按照本届会议所通过

关于经费分摊比额表的决议的规定印计算，

2. 决宣将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列入大会第S-

8/2 号决议第一节第 2 款 (d)项所提到的一类会员国

中，该国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摊款敷额应按

照本届会议所通过关于经费分摊比额表的决议的规

定88 计算，

3. 又决定桉照＜联合国财务条例＞内条例5心(c)

的规定，本节第 1 和 2 段所提到的会员国至1984年12

“第39/247A号决议第 1 和 4 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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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8 日为止摊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款项作为

杂项收入，用来抵充上文第三节授权分摊的经费。

1984 年 12 月 13 日

第 98 次全休会议

B 

大会，

考虑到秘书长的报告86所述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 次报告； 89

时部队特别帐户的财务状况，井参考行政和预算问题

咨询委员会的报告8'l第 7 段，

注意到必须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提供必要

的经费，使它能够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所规

定的任务，

关切到秘书长越来越难按时偿付联合国驻黎巴嫩

临时部队的债务，特别是拖欠部队派遣国政府的债

务，

回瞩其 1979 年 12 月 17 日第 34/9E 号、 1980 年

12 月 10 日第 35/llSB 号、 1981 年和 12 月 16 日第

36/138B 号、 1982 年 12 月 17 日第 37/127B 号和1983

年 12 月 5 日 38/38B 号决议，

认识到由于某些会员国扣缴摊款，使得联合国驻

黎巴嫩临时部队特别帐户的剩余数额事实上全被动

用，以补充从缴款得到的收入来支付部队的费用，

关切到适用q联合国财务条例》内条例 5.2(b) 、

5. 2 (d) 、 4.3 和 4. 4 的规定，会使联合国驻黎巴嫩临

时部队现已困难的财务状况更加恶化，

决定“联合国财务条例＂内条例 5.2(b) 、 5. 2 (d) 、

4. 3 和 4.4 的规定对于按照各该规定本应缴还的

$6,035,305 暂不适用，并将这笔款项存入大会第 34/

9E号决议执行部分所指的帐户，暂不动用，以待大会

作进一步决定。

1984 年 12 月 13 日

第 98 次全体会议

39/236. 与 1984-1985 两年期方案预算

有关的问题

大会，

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第一次报告

满意地注意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第一

联合国停车场的停车问题

棣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第一次报告部

第 41 至 43 段所载建议；

亚的斯亚贝巴非洲经济委员会的会议设施

审议了秘书长关于亚的斯亚贝巴非洲经济委员会

的会议设施是否够用的报告“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

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；“

1. 同意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所载的评论和意

见；“

2. 感澈地擦受埃塞俄比亚政府慷慨提供与非洲

经济委员会现址邻接的大约 42,400 平方米的土地，并

适当地注意到该国政府保证所有物品将免除关税和销

售税；

3. 原则上核准该项目估计费用＄ 73,501,000，其

中不包括非洲经济委员会规划股的费用；

4. 决定 1984 - 1985 两年期为绘制详细图样而

核准的经费＄ 3,120,000 应存入一个建筑帐户，任何

未用余额应予结转，直至该项目完成为止，

39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三十九届会议，补编第 7 号)(A/39/

7 和 Add.1-16), A/39/7 号文件。

•0A/C.5/38/82 和 A/C.5/39/8 。

“0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三十九届会议，补编第 7 号HA/

39/7和 Add.1-16), A/39/7/Add.2 号文件。

“同上，第 16 - 29 段。




